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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８６

证券简称：科达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９－０７５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伊莎文心广场

Ａ

座五层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２０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２８７

，

４７３

，

７９４

３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２１．６８６７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刘锋杰、副董事长唐颖因公出差，经半数以上董事推举董事王

巧兰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１

、 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出席

２

人，董事长刘锋杰、副董事长唐颖、董事褚明理、董事胡成洋因工

作原因未出席，独立董事蔡立君、独立董事张忠、独立董事潘海东因工作原因未出席；

２

、 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１

人，监事成来国、赵鹏因工作原因未出席；

３

、 董事会秘书姜志涛先生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 议案名称：关于为子公司北京派瑞威行互联技术有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２８７

，

１９３

，

３９４ ９９．９０２５ ２８０

，

４００ ０．０９７５ ０ ０．００００

（二） 涉及重大事项，

５％

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１

关于为子公司北京

派瑞威行互联技术

有限公司银行贷款

提供担保的议案

６６

，

８９７

，

６０６ ９９．５８２６ ２８０

，

４００ ０．４１７４ ０ ０．００００

（三） 律师见证情况

１

、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薛天天、李博

２

、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

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是合法有效的。

三、 备查文件目录

１

、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公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８６

证券简称：科达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９－０７6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２

日以书面、传真、邮件的方式发出召开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的通

知。

（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北京市朝阳区伊莎文心广场

Ａ

座五层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四）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人数

９

人，实际出席董事人数

９

人（其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

５

人）。

（五） 会议主持人为公司董事长刘锋杰先生，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１

、《关于为子公司北京派瑞威行互联技术有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披露的《科达股份关于为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９－０７８

）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科达股份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

２０１９－０７９

）。

审议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科达股份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９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９－０８１

）。

特此公告。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九年九月十八日

●

报备文件

科达股份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８６

证券简称：科达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９－０７7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监事会会议的通知和材料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２

日以书面、邮件等方式通知全体监事。

（三）本次监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下午

１

：

００

在北京市朝阳区伊莎文心广场

Ａ

座五层

Ｄ

区

会议室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四）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位，实际出席监事

３

位。

（五）本次监事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成来国先生主持。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科达股份关于

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９－０７９

）。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科达股份

２０１９

年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等相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对已离职激励对象姚志国及拟注销的股票期权数量、拟回购注销的

限制性股票数量进行了审核。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激励对象因离职导致其不符合激励条件，不再

具备激励对象资格，监事会同意此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特此公告。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九年九月十八日

●

报备文件

科达股份第八届监事会临时会议决议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８６

证券简称：科达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９－０７8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北京派瑞威行互联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派瑞威行”）。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达股

份”、“上市公司”或“公司”）拟为派瑞威行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阳路支行（以下简称“青岛银行

辽阳路支行”）的

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银行授信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截至披露日上市公

司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１８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

０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派瑞威行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支持派瑞威行的发展，根据《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子

公司管理制度》（以下简称“《子公司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公司在经对派瑞威行资信状况进行

调查后计划为其向青岛银行辽阳路支行的

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银行授信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３

日，派瑞威行在青岛银行辽阳路支行贷款

３

，

０００．００

万元，科达股份为其提供担

保，该事项已经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

日公司

２０１８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公司为派瑞提供担

保的

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额度包括上述

３

，

０００．００

万元的额度。

（二）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全

体董事审议通过上述事项。

特别提示：全体董事同时要求上市公司财务部、内控部对该业务做好管控，发现风险时要及时

采取相应措施，确保上市公司利益不受损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派瑞威行资产总额为

２

，

４４７

，

２２５

，

８２１．９３

元，负债总额为

２

，

０２６

，

２３２

，

３１５．４９

元，

资产负债率为

８２．８０％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根据相关要求，该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

将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事项。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北京派瑞威行互联技术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派瑞威行互联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１８

号

１１

层

１１２６－１２０

法定代表人：刘锋杰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２

日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推广；技术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

企业策划；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营业性演出）；会议服务；基础软件服务；销售自行开发后

的产品。（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

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派瑞威行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状况：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派瑞威行资产总额为

１

，

９９７

，

６９３

，

２９９．８１

元， 负债总额为

１

，

５９４

，

７５９

，

６７７．５８

元，资产负债率为

７９．８３％

。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１７７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１

，

５８４

，

２６１

，

５６０．０７

元，资产净额为

４０２

，

９３３

，

６２２．２３

元，

２０１８

年，派瑞威行实现营业收入

９

，

９８６

，

６２９

，

３６５．３５

元，净利润

１２７

，

６８５

，

７８８．４５

元。 （上述数据已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派瑞威行的资产总额为

２

，

４４７

，

２２５

，

８２１．９３

元， 负债总额为

２

，

０２６

，

２３２

，

３１５．４９

元，资产负债率为

８２．８０％

。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１７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２

，

０２３

，

８８４

，

１９７．９８

元，资产净额为

４２０

，

９９３

，

５０６．４４

元，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６

月，派瑞威行实现营业收入

７

，

０７１

，

９５９

，

３６９．８５

元，净利润

５５

，

０３８

，

５３７．２１

元（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未有影响派瑞威行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二）派瑞威行为科达股份的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公司为派瑞威行提供担保尚未签订担保协议，公司将择机与青岛银行辽阳路支行签订生

效条件的担保协议（生效条件为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担保事项）。

四、董事会意见

派瑞威行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支持派瑞威行的发展，公司董事会在对派瑞威行资信状况

进行调查后同意为派瑞威行向青岛银行辽阳路支行的

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银行授信提供无限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经分析派瑞威行的资产及经营状况，公司董事会认为派瑞威行具有偿还债务

能力。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０

， 上市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及孙公

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２８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４．４８％

，公司无逾期担

保情况。

六、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派瑞威行互联技术有限公司最近一期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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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备文件

（一）科达股份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

（二）派瑞威行营业执照复印件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８６

证券简称：科达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９－０７9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达股份”、“公司”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召开第

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因原激励对象姚志国已于近期离职，其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其持有的

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应由公司注销，其持有的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应由公司回购

注销。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该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即可。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

２０１９

年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审批及实施情况简述

１

、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６

日，科达股份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９

年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第八届监事

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上述议案并发表同意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北京市君合律师

事务所就本激励计划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２

、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４

日至

５

月

２５

日，公司对拟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内部公示。在公示期内，公

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组织或个人提出的异议。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

查，并出具了《监事会关于

２０１９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

３

、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３１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关于《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等有关

议案，并公告了《关于

２０１９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自查报告》。 公司实施

２０１９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批准， 董事会被授权确定授予

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其授予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所

必需的全部事宜。

４

、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 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临时会议， 审议并通过

《关于调整

２０１９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及《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

２０１９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事项出具了独立意见，同意公司对激励对

象名单及授予数量进行调整，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公

司监事会对上述事项进行了核实，出具核查意见。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就本次激励计划调整及

授予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实际向

３２

名激励对象授予

２７３．６９６１

万份

股票期权、向

２６

名激励对象授予

２２０．３４５９

万股限制性股票，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７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完成。

５

、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同意注销激励对象姚志国已获授但尚未行

权的全部股票期权

３８．１４５９

万份， 同意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

３８．１４５９

万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

２．６３

元

／

股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

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此进行核实并出具同意实施的核查意见。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

所针对前述事项出具了《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股票期权和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二、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依据、数量、价格及资金来源

１

、本次注销及回购注销的依据、数量、价格及资金来源

根据《激励计划（草案）》第八章第二条第（三）项之规定“激励对象辞职的，在情况发生之日，激

励对象根据已获授但尚未行权

／

解除限售的股票期权

／

限制性股票不得行权

／

解除限售， 并由公司按

规定注销

／

以不高于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回购注销”，鉴于激励对象姚志国已于近

期离职，其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董事会同意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

３８．１４５９

万份，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

３８．１４５９

万股，回购价格为

２．６３

元

／

股加

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本次用于回购限制性股票的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

２

、公司实施

２０１８

年年度利润分派对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影响

根据《激励计划（草案）》第五章第二条第九项之规定“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完成股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派息等影

响公司股本总额或公司股票价格事项的，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

的调整。 ”

公司

２０１８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１０

元（含税），鉴于此，

公司本次回购限制性股票价格由授予价格

２．６４

元

／

股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调整为

２．６３

元

／

股

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

三、本次拟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拟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变更为

１

，

３２５

，

１９２

，

３６１

股。

单位：股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 增减 数量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

４２

，

４９７

，

９０８ ３．２１ －３８１

，

４５９ ４２

，

１１６

，

４４９ ３．１８

二、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

１

，

２８３

，

０７５

，

９１２ ９６．７９ ０ １

，

２８３

，

０７５

，

９１２ ９６．８２

三、股份总额

１

，

３２５

，

５７３

，

８２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８１

，

４５９ １

，

３２５

，

１９２

，

３６１ １００．００

四、本次注销部分期权和回购注销现实性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注销部分期权和回购注销现实性股票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稳定性，也不会对本年度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因激励对象姚志国离职，公司董事会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回购注销其

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草

案）》等有关规定， 董事会审议程序合法、合规；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项议案，并同意董事会根据公司

２０１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注

销该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该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相关事宜。

六、监事会核查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对已离职激

励对象姚志国及拟注销的股票期权数量、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进行了审核。经核查，监事

会认为：激励对象因离职导致其不符合激励条件，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监事会同意此次注销部

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

七、律师意见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科达股份本次注销及回购注销已

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科达股份实施本次注销及回购注销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

《管理办法》及《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科达股份尚需就本次注销及回购注销所引致的

注册资本减少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

八、备查文件

１

、《科达股份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

２

、《科达股份第八届监事会临时会议决议》

３

、《科达股份独立董事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独立意见》

４

、《科达股份监事会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核查意见》

５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九年九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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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科达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９－０80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因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临

时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披露的《科达股份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９－０７９

）。因原激励对象姚志国已于近期离职，其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

其持有的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

３８１

，

４５９

股将由公司回购注销。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由于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４５

天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

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逾期未提出权利要求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

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债权，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

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

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

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

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

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申报联系方式如下：

１

、公司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伊莎文心广场

Ａ

座五层证券部，邮编：

１０００００

２

、现场申报登记地点：每个工作日的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３０－１７

：

３０

３

、申报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

日

４

、联系人：孙彬

５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７８３５７９９

６

、邮箱：

ｉｎｆｏ＠ｋｅｄａ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ｏｍ

特此公告。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九年九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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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９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９

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２０１９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９

日

１４

点

００

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伊莎文心广场

Ａ

座五层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９

日

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９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

的交易时间段，即

９

：

１５－９

：

２５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

大会召开当日的

９

：

１５－１５

：

００

。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Ａ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关于为子公司北京派瑞威行互联技术有限公司银行贷款提

供担保的议案

√

１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８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证券时

报》上披露的临时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９－０７６

）

２

、特别决议议案：无

３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所有议案

４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５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

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

ｖｏｔｅ．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

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

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

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

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６００９８６

科达股份

２０１９／９／２５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及登记地点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８

日上午

０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３０－１７

：

３０

登记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伊莎文心广场

Ａ

座

５

层证券部

（二）登记手续：

１

、符合出席条件的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持

股凭证，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书面授权委托书、委托人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２

、符合出席条件的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有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本人有效

身份证件、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书面授权委托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持

股凭证进行登记。

３

、股东或委托代理人可以到登记地点现场办理登记手续，亦可通过邮寄、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手续，但在出席会议时应出示上述登记文件的原件（委托人持股凭证除外）。（用信函登记时请提前

一周寄出）。

六、其他事项

１

、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

２

、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参会股东交通和食宿费用自理；

３

、联系人：孙 彬、钮文婷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７８３５７９９

传 真：

０１０－８７８３５７９９

电子邮箱：

ｉｎｆｏ＠ｋｅｄａ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ｏｍ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００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伊莎文心广场

Ａ

座

５

层

特此公告。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８

日

附件

１

：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

１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９

日召开的贵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五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为子公司北京派瑞威行互联技术有限公司银行

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

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２１

证券简称：东华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１０１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茂名市人民政府签署

《烷烃资源综合利用项目投资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协议约定的合作项目的实施将根据届时的资源、市场、技术等情况综合确定，相关项

目是否最终建成存在不确定性；

２

、本协议其他未尽事宜，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 具体项目的实施，尚需根据实际情况，按

照有关管理规定及信息披露要求，履行相应的审批流程；

３

、本协议中涉及的项目各项数据均为目前初步规划数据，不代表公司对未来盈利的任何

预测或承诺，不代表项目的实际最终产能，最终实际投资金额具有不确定性；

４

、预计本协议的签署对公司本年度业绩没有重大影响，若双方针对本协议约定范围展开

具体项目合作，将对公司未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一、合同签署概况

１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华能源”或“公司”或“乙方”）与茂名市人民政府

（甲方）、广东省金辉新材料股权投资中心（乙方）友好协商，

本着“依法依规、自愿平等、互利互惠、共享共赢”的原则，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６

日一致同意签署

《烷烃资源综合利用项目投资协议》（以下简称“协议”或“本协议”）。

２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已审议同意《关于与茂名市人民政府签署〈烷烃资源综

合利用项目投资协议〉的议案》。 具体项目的实施，尚需根据实际情况，履行各自相应的审批程

序。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１

、茂名市位于广东省西南部，东接阳江市，南邻南海，西连湛江市，北与广西壮族自治区

玉林市交界，总面积

１１４５８

平方公里，下辖茂南、电白

２

个区、代管信宜、高州、化州

３

个县级市。

茂名是我国重要的石油制品生产和出口基地，被誉为“南方油城”。

２０１８

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３０９２．１８

亿元；来源于茂名的财政总收入

５６０．５７

亿元；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１３６．１４

亿元；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

１５４１．３７

亿元； 规模以上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

５５０％

， 居广东省粤东西北首

位，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再度上榜“中国百强城市”。

２

、公司与茂名市人民政府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与茂名市人民政府未

发生同类业务。

３

、近年来，茂名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丰硕成果，茂名市经济能力较强，具有较强的履约能

力。

４

、东华能源与广东省金辉新材料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广东金辉”）为共

同乙方，广东金辉成立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４

日。法定代表人：杨俊清。经营范围：新材料项目、新材料

项目的产业投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推广。 地址：茂名市滨海新区博贺湾大道保利海湾

城中宇花园

６

号。 公司与广东金辉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与其未发生同类业

务。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共谋发展的原则，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经友好

协商，就（

１

）乙方投资建设烷烃资源综合利用项目，撬动新能源及新材料下游产业链，打造千

亿级产业集群；（

２

） 乙方协助甲方共同按照国际领先的世界级绿色化工和氢能产业园区目标

制定产业发展规划，达成合作协议，具体内容如下：

（一）项目概况

１．１

乙方承诺于本协议签订后

２

个月内，在茂名滨海新区完成项目公司注册，资本金依据项

目建设进度分步注入。 项目建设期和运营期，乙方须依法向属地税务机关缴纳税金。

１．２

乙方启动项目投资总额预计

４００

亿元人民币，规划项目由甲方和乙方共同招商。

１．３

启动项目，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１．３．１

利用进口的高纯度丙烷，采用世界先进生产工艺和装置，一期建设

２

个

５

万吨级液化

烃专用码头及相应的仓储罐区，

２

套丙烷脱氢（

ＰＤＨ

）装置，

２－３

套聚丙烯（

ＰＰ

）装置，总投资约

１１０

亿元。二期建设

１－２

套丙烷脱氢（

ＰＤＨ

）装置，

２

套聚丙烯（

ＰＰ

）装置，总投资约

８０

亿元。三期再

建设

１－２

套丙烷脱氢（

ＰＤＨ

）装置，下游配套

２

套聚丙烯（

ＰＰ

）装置，总投资约

６０

亿元。

１．３．２

根据新区产业发展情况， 四期利用

ＰＤＨ

装置副产乙烷气及丙烷和丁烷建设乙烯装

置，下游配套丁二烯装置和聚乙烯装置，总投资约

１５０

亿元。

１．３．３

以聚乙烯、聚丙烯以及三元共聚（用于

３Ｄ

打印技术）等新材料研发利用，打造绿色环

保新材料产业基地。

１．３．４

推进氢能产业发展及应用，烷烃脱氢项目产生的氢气与园区产业需求相结合，实现

循环利用。

１．３．５

结合广东省氢能走廊开展茂名市及周边地区氢气分销、 加氢站和

ＬＰＧ

充装站建设及

运营等业务。

上述启动项目的建设与实施初步估算需土地约

３８００

亩，最终以实际需求为准。

１．４

规划项目，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１．４．１

对于启动项目富余的乙烯、丙烯、丁二烯和氢气，乙方与甲方共同招商发展上述产品

的深加工项目，生产其他绿色环保新材料（如高吸水性树脂

ＳＡＰ

、

ＰＯＥ

弹性体、特种聚氨酯、

ＰＣ

、

ＡＢＳ

、碳纤维、

３Ｄ

打印耗材、复合材料等），规划用地约

１５０００

亩，同时预留

２

个

５

万吨级液化烃专

用码头。

１．４．２

上述项目建成后，项目所在地茂名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绿色化工和氢能产业园

将成为规模和水平居世界前列的世界级新材料产业基地和氢能产业园。

（二）项目用地

甲方同意按双方约定的标准分期向乙方按进度需要提供项目用地。

２．１

位置和面积：项目拟选址于茂名滨海新区吉达临港工业区， 启动项目用地面积约

３８００

亩（以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实际测绘为准，下称“项目用地”），规划项目用地面积约

１５０００

亩。 甲

方

２０１９

年首期计划供地

１０００

亩。

２．２

乙方按照双方确定的规划，根据项目进展需要，分批取得上述项目用地（用地红线范围

为退让道路、绿化、海堤等各种因素以后的净地）。 甲方所供土地为工矿仓储用地，使用年限为

５０

年。 土地价格根据《广东省降低制造业企业成本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修订

版）》（粤府〔

２０１８

〕

７９

号）文件规定，按所在地土地等别对应工业用地最低价标准的

７０％

执行。

甲方保证项目用地所需要的土地指标，并在项目缴纳全部出让金后协助及时办理相关用地的

不动产权证，同时保证该项目用地的土地使用权及实际使用不受第三方阻碍和追索。

２．３

甲方确认，除了相关法律法规有关土地出让的规定收取税费外，乙方只需缴纳土地出

让金、契税、印花税、土地使用税，无需缴纳国家和省相关法律法规以外的费用。

２．４

土地交付及相关条件： 甲方对项目用地按乙方建设标准完成土地四通一平 （通水、通

电、通信、通道路和场地平整）建设后交付项目用地。 给水、排水、道路、电力和通讯均由甲方负

责通达到项目用地红线外计量阀门井或

１

米处， 上述项目建设所需费用由甲方承担。 蒸汽管

廊、电缆仪表桥架、污水管道、码头到乙方罐区用地红线的管廊等公共管廊所涉及的征地和管

廊建设由甲方负责并承担费用，上述设施建成后有偿提供给乙方使用，项目用地上的建筑物

和构筑物由甲方负责拆除并负责清场。

（三）项目建设

３．１

建设工期：按甲乙双方已签的《战略合作协议》中第三条约定执行。 乙方取得相关产业

项目用地土地使用权证和项目建设施工所有合法许可后

３０

天内正式开工建设，项目施工工期

预计

３０

个月。

３．２

建设规范：乙方按照国家及地方现行有效建设规范进行项目规划设计建设，具体以项

目用地规划为准。 乙方承诺投资项目各项建设指标均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３．３

项目配套：甲方同意将吉达港区若干码头泊位作为乙方配套码头使用，并支持乙方自

用码头的报批和建设，在具备条件及满足自身需要的情况下，码头可有偿向第三方提供服务。

（四）甲方权利义务

４．１

协助乙方取得项目建设及正常经营所必须的前置审批或许可：甲方同意在本协议签订

后，项目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机构）全面协调相关部门，全程提供保姆式服务，协调所涉

各审批部门依法协助乙方就项目公司注册、项目前期工作、开工建设、正常运营等相关手续获

得政府部门批准。 由协议双方当事人共同梳理形成工作计划表，具体按工作计划表时间节点

超前推进。

４．２

环保和能耗指标：甲方保障乙方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碳等环保指标、能耗指标的配套需

求，以确保满足项目建设及运营的需要，除国家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的外，环保指标和能耗指

标无需乙方另行出资购买。

４．３

消防：甲方按照乙方项目进度需要保障消防设施、人员等的配套。

４．４

污水及固废处理：乙方项目污水禁止外排，需经乙方初步收集处理达到国家、地方或园

区污水处理厂接收标准后，接入茂名滨海新区市政污水管网，经收集处理排入园区工业污水

处理厂进行下一步处理。 如乙方污水达到排海标准，经甲方检测合格后可借用排海管道达标

排放。 项目投产后，污水及固废处理等价格按政府定价或有关协商价格执行。

４．５

原水和自来水：项目开工前，满足项目施工用水需求，甲方将用水管线建设至项目用地

红线位置的管线支线井，以满足企业生产、生活用水需求。

４．６

排水条件：甲方将雨水管网就近接入项目用地红线附近的管线支线井，污水实行“一企

一管、明管输送”，主要依托园区公共管廊进行铺设。 公共管廊由甲方投资建设，接至项目用地

红线处，乙方使用公共管廊需按收费标准缴纳使用费。 从公共管廊引出至乙方项目用地的自

用段管廊由乙方自主投资建设。

４．７

空气和氮气等由甲方按乙方要求配置供应，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下，乙方要求参

股建设的，甲方应予以同意并配合。

４．８

电：项目建设施工期间，甲方提供

１０

千伏标准项目用电，将线路接至项目用地红线边。

乙方生产用电专线由甲方供电部门负责投资建设及后期运维，乙方生产用电按照设计所需电

压等级及要求的线路在施工结束前半年接至工厂总降变电所，相关电费按照广东省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核定的价格及相关政策执行。

４．９

道路条件：项目开工前，确保至少一条硬质的、可以保证大型车辆可以会车的道路保通

至用地边界，满足施工进场条件；项目投产前，完善用地边界路网体系，满足企业生产运输需

求和相关安全环保规范要求。

４．１０

通讯与有线电视条件：网络通讯与有线电视线缆由甲方按照规划统一组织建设，协调

通信运营商将线缆敷设至用地红线附近的管道支线井。

４．１１

供热条件：甲方负责落实热电联供项目，以满足乙方规划项目对蒸汽的需求。 项目用

热采取集中供热方式，蒸汽管道必须通过公共管廊敷设，企业使用公共管廊需按收费标准缴

纳使用费。项目投产前，供热单位将蒸汽管线敷设至项目计量房。蒸汽价格双方另行商定并签

订商务合同。

４．１２

码头前沿疏浚配套：甲方负责就近解决乙方码头前沿疏浚土或炸礁石合理合法去向，

乙方承担疏浚吹填或炸礁的施工费用。

４．１３

航道建设：甲方应及时启动吉达港区东作业区进港航道建设，并协调确保满足乙方至

少

５

万吨级冷冻

ＬＰＧ

船通航的航道需求， 在码头投用前保证航道疏浚到乙方码头前沿调头区。

甲方负责公共航道的正常维护，保障乙方船只的通航。

４．１４

在乙方开工建设后需要运输大件和超大件设备前的

６０

日， 吉达港需具备相应装卸及

运输条件。

４．１５

协助乙方取得乙方业务经营所必须的其他审批或许可。

４．１６

甲方在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前完成项目所在地纳入国家级高新区， 保障项目享受国家级

高新区各项优惠政策。

４．１７

园区基础设施和公用工程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下，乙方要求参股建设的，甲方应

予以同意并配合。

（五）乙方权利义务

５．１

乙方应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２

个月内在茂名滨海新区完成项目公司注册， 由项目公司

作为实施本协议投资项目的主体，依法享受本协议项下所有优惠政策。

５．２

乙方承诺将茂名市作为培育发展龙头产业的战略基地进行规划布局，对合作项目整体

规划，分期实施，制定具体的工作计划及明确的时间节点并及时通知甲方，与甲方共同努力推

进项目进度。

５．３

乙方充分利用自身优势积极拓展项目的下游产业链，与甲方共同打造茂名的新能源及

新材料产业集群。

５．４

乙方在投产后按照国家、省、市相关环保政策要求进行生产。

５．５

乙方按照本协议约定的建设进度等要求履行义务。

５．６

乙方应依法申请办理生产经营所需各项许可、批复。

５．７

乙方承诺就本协议项下各项义务的履行接受甲方相关部门的问询。

５．８

乙方在茂名的项目公司成立后，该项目公司自动承继乙方在本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义

务。

（六）优惠政策

６．１

甲方承诺若乙方的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省及甲方现行有关优惠政策的要求，则按照有

关规定给予乙方相应的扶持或协助乙方申报国家、省的奖补资金。

６．２

乙方岸线使用：甲方确认，经报广东省人民政府同意后，乙方本投资协议所涉项目（含

岸线使用）为广东省重大项目，甲方将按照相关文件精神给予最优惠政策。

６．３

甲方向乙方提供的各项资源按照国家、省和市规定的最优惠条件及价格供应。

６．４

如国家、广东省、茂名市对于投资项目有新优惠政策、或有比本协议约定政策更加优惠

政策，该等优惠政策自动适用于乙方、乙方项目和乙方项目公司。

（七）其他事项

１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涉及配套服务、用地、优惠政策，以及有关项目投资的具体事宜，双

方可在本协议基础上按实际需要，签订补充协议及相关法律文本，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

等效力。

２

、甲乙双方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７

日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具体内容请参见刊登于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９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与茂名市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的公告》。 ）其他事项按照双方已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执行。 本协议与《战略合作协

议》内容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准。

四、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协议实施进度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若双方针对本协议约定范围展开具体项目合作，

将对公司未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二）茂名市未来的发展方向主要集中于新材料开发，新能源汽车和氢能利用三大领域进

行，可结合东华能源丙烷脱氢副产的大量优质氢气，在氢气应用的领域寻求突破和主体的支

撑，形成全产业链。 东华能源的产业方向和茂名市的发展方向完全一致。

（三）项目建成后，公司的整体规模、业务结构、市场竞争和盈利能力等，均将实现质的变

化。 双方合作项目将撬动新能源及新材料下游产业链。 项目实施可为本公司的战略转型和产

业链延伸搭建良好的产业发展平台，为公司的产业升级和持续盈利能力的增强奠定基础。

（四）对公司业务独立性的影响：本协议的签署与履行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

公司主要业务不存在因履行本协议而对交易对方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１

、本协议约定的双方合作项目的实施将根据届时的资源、市场、技术等情况综合确定。 因

此，相关项目是否最终建设尚存在不确定性因素。 本协议的签署不会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

及经营业绩构成重大影响。

２

、本协议中涉及的有关项目各项数据均为目前初步规划数据，不代表公司对未来盈利的

任何预测或承诺，不代表项目的实际最终产能。

３

、本协议投资总额为预计数，将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最终实际投资金额具有不确定性。

４

、不存在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无后续进展或未达预期的情况。

５

、本协议具体项目的实施，尚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履行各自相应的审批程序。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本事项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注意投资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协议签署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所涉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属于《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２

、本协议经双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并获得本公司有权机构审批后生效。

３

、本协议项目的各项后续事宜，公司将按照规定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２１

证券简称：东华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１０2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东华能源”）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

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５

日以书面、传真、电子邮件形式通知各位董事。 本次董事会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６

日在

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到会董事

７

人，实际到会

７

人。会议由董事长周一峰主持，达到法定人数，公

司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符合相关法规，经审议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与茂名市人民政府签署〈烷烃资源综合利用项目投资协议〉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意：公司与茂名市人民政府、广东省金辉新材料股权投资中心友好协

商，本着“依法依规、自愿平等、互利互惠、共享共赢”的原则，签署《烷烃资源综合利用项目投

资协议》。 各方就（

１

）乙方投资建设烷烃资源综合利用项目，撬动新能源及新材料下游产业链，

打造千亿级产业集群；（

２

） 乙方协助甲方共同按照国际领先的世界级绿色化工和氢能产业园

区目标制定产业发展规划，达成合作协议。

本协议中涉及的项目各项数据均为目前初步规划数据。 具体项目的实施，尚需根据实际

情况，按照有关管理规定及信息披露要求，履行相应的审批流程。

本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管、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与本协议签署方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协议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涉及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相关内容详见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８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关于与

茂名市人民政府签署〈烷烃资源综合利用项目投资协议〉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议案通过。

二、《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因公司经营业务需要，董事会审议同意：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东华能源（张家港）新材

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家港新材料”）、东华能源（新加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

加坡东华”）、太仓东华能源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仓东华”）向相关合作银行申请共计不

超过

１１

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原授信额度

１１

亿元人民币），上述额度在获得有关银行审批后

生效。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金融机构

现授信额度

（人民币亿元）

项目 授信方式 授信期限

原授信额度

（人民币亿元）

１

东华能源

平安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分行

４

综合授信 信用

自银行批

准之日起

一年

４

２

张家港新材

料

平安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分行

４

综合授信 担保

自银行批

准之日起

一年

４

３

新加坡东华

平安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分行

２

综合授信 担保

自银行批

准之日起

一年

２

４

太仓东华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太仓

支行

１

综合授信 信用

自银行批

准之日起

一年

１

合计

１１ １１

截止本次董事会决议生效日，除了上述新增综合授信，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经董事会审批

通过，尚在有效期内的各类综合授信额度为

２４６．５５

亿元，其中：东华能源

６１．３８

亿元，控股子公

司

１８５．１７

亿元。 已实际使用额度

１４１．９９

亿元，其中：东华能源

３４．４５

亿元，控股子公司

１０７．５４

亿元

（不含本次董事会审议的额度）。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议案通过。

三、《关于给予东华能源（张家港）新材料有限公司银行授信担保的议案》

为满足子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董事会审议同意：为子公司东华能源（张家港）新材料有

限公司向有关银行申请的

４

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担保期限以实际签订的担保合同

为准。

２０１８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 《关于给予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担 保额度及授

权董事会批准的议案》，授权董事会在本年度担保额度（外币按同期 汇率折算）及有效期内，

根据银行授信审批情况，批准对子公司提供担保。 本议 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生效。

内容详见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８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关于给予

子公司银行授信担保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议案通过。

四、《关于给予东华能源（新加坡）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银行授信担保的议案》

为满足子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董事会审议同意：为子公司东华能源（新加坡）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向有关银行申请的

２

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担保期限以实际签订的担保合

同为准。

２０１８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 《关于给予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担 保额度及授

权董事会批准的议案》，授权董事会在本年度担保额度（外币按同期 汇率折算）及有效期内，

根据银行授信审批情况，批准对子公司提供担保。 本议 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生效。

内容详见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８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关于给予

子公司银行授信担保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议案通过。

特此公告。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２１

证券简称：东华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１０3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给予子公司银行授信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于给予子公司银行授信担保的事项

１

、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子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为子公司东

华能源（张家港）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家港新材料”）、东华能源（新加坡）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加坡东华”）向相关合作银行申请的总共

６

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提供

担保，担保期限以实际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详细情况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金融机构

担保额度

（亿元）

项目 授信方式 授信期限

１

张家港新材料

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京

分行

４

综合授信 担保

自银行授信之日

起一年

２

新加坡东华

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京

分行

２

综合授信 担保

自银行授信之日

起一年

合计

６

２

、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

１

）东华能源（张家港）新材料有限公司（原公司名：张家港扬子江石化有限公司）系经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批准成立，注册资本

２０９

，

６００

万元，公司实际持有张家港新材料

控股权。 其经营范围为：生产丙烯、氢气（限按安全审查批准书所列项目经营）；从事丙烯项目

的投资，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及技术除外）。 截止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资产

７９０

，

０８８．８８

万元，总负债

５１３

，

０９３．３３

万元，所

有者权益

２７６

，

９９５．５６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６４．９４％

。

２０１８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７２３

，

６６８．０５

万元，实现

经营利润

４０

，

４６８．２２

万元，净利润

３７

，

７４８．８６

万元。

（

２

）东华能源（新加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系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成

立，注册资本

６

，

１２０

万美金，为公司设立的专门从事液化石油气国际贸易的子公司，公司拥有

其控股权。 截止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资产

５５５

，

７５７．４４

万元，总负债

３９４

，

７５７．６１

万元，所有者

权益

１６０

，

９９９．８３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７１．０３％

。

２０１８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３

，

０３８

，

８４４．３３

万元，实现经

营利润

１９

，

２２５．５９

万元，净利润

１７

，

３６０．０６

万元。

３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拟签署的保证协议合同，本次担保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所担保的主债权为张家

港新材料、新加坡东华与债权人银行签订的《银行授信协议》、《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等项

下债权。张家港新材料项下银行的总金额不超过

４

亿元人民币。新加坡东华项下银行的总金额

不超过

２

亿元人民币。 本次担保期限以实际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二、董事会和独立董事意见

１

、公司为子公司张家港新材料、新加坡东华向相关合作银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

保，以确保其开拓业务发展之需要。 公司实际持有被担保公司控股权，上述公司资产优良、经

营稳定、财务状况和资信情况良好。

２

、公司实际持有张家港新材料控股权，所担保额度主要用于项目工程建设和运营，项目

盈利前景良好，资金安全和回款均稳定可靠；新加坡东华为公司设立的专门从事液化石油气

国际贸易的子公司，所担保额度主要用于原材料采购的信用证开立等业务，属于正常的经营

性业务，资金回笼稳定可靠。

公司董事会和独立董事认为：本公司实际持有上述被担保公司控股股权，其 资产优良、

经营稳定、财务状况和资信情况良好。 公司对内部担保信用的使用和 管理等，建立了担保管

理制度，以及严格的内部财务控制、审计监督制度；对有关业务的开展制定了完善的管理制度

和决策、执行流程；对各项业务往来制定了 信用评估体系和信用管理制度。 为此，公司对其担

保风险可控，符合公司业务发 展的需要，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上述担保符合有关政策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同意公司为其担保。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２０１８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已审议通

过《关于给予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担保额度及授权董事会批准 的议案》，授权董事会在本年

度担保额度（外币按同期汇率折算）及有效期内， 根据银行授信审批情况，批准对子公司提供

担保。 公司为子公司张家港新材料、新加坡东华向相关合作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

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生效。 上述担保符合有关政策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累计对外担保的数量及对外担保逾期的数量

１

、截止本公告日，东华能源为南京东华能源燃气有限公司的实际担保金额为

６．９３

亿元，东

华能源为宁波百地年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的实际担保金额为

３．２０

亿元， 东华能源为东华能源

（张家港）新材料有限公司的实际担保金额为

２７．４２

亿元，东华能源为东华能源（宁波）新材料有

限公司的实际担保金额为

３９．４０

亿元，东华能源为东华能源（新加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实际

担保金额为

１２．８９

亿元，东华能源为子公司担保金额合计为

８９．８４

亿元，占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

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比例为

１０７．１０％

。

２

、公司为东华能源（新加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太平洋气体船有限公司签署的协议《大

型液化气冷冻船定期租船协议》（共计肆艘船）提供履约担保。 （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详细内容见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４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

３

、公司为东华能源（新加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南太平洋控股公司签署的《大型液化气

冷冻船定期租船协议》（壹艘船）提供履约担保。 （经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详细

内容见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７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

４

、公司为东华能源（新加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

Ｐｅｔｒｅｄｅｃ Ｌｉｍｉｔｅｄ

签署《大型液化气冷冻

船定期租船协议》（共计叁艘船）提供履约担保。 （经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详

细内容见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

５

、公司为东华能源（新加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中石化化工销售（香港）有限公司签署

《合作协议》提供履约担保。 （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详细内容见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５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

６

、本公司及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或者因此导致的潜在诉讼事项。 本公司

和控股子公司均无其他对外担保事项。

四、备查文件

１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２

、东华能源（张家港）新材料有限公司、东华能源（新加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有关资料；

特此公告。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６

日


